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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炸物管理沿革（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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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炸物管理沿革（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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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目的 
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 

第4條 

第5條 

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經濟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 (市) 為縣 (市) 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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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方法 

問題探討 

結論與建議 
現況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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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炸物管理現況分析（1） 
人員編制 



經濟部礦務局 8 

爆炸物管理現況分析（２） 
檢查種類與頻率 

高 

中 

低 5個月／次 

3個月／次 

1～2個月／次 

風險值 頻率 

每年9～10月 

全部爆炸物使用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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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
爆炸物管理現況分析（3） 
監督檢查項目 

火藥庫及看守情形 

爆炸物管理及使用人員 

儲存及領用情形 
（領、退料單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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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9月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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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炸物管理現況分析（4） 
主管機關檢查參與度 

警察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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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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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.2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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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9.4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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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.46% 

分局 

38.27% 

消防局 

21.74% 

消防局 

5.13% 

消防局 

9.90% 

消防局 

14.81% 

分隊 

46.09% 

分隊 

51.28% 

分隊 

40.5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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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～105年違失情形 

使用單位違失（次） 爆炸物管理員違失（次） 爆破專業人員違失（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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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炸物管理現況分析（5） 
歷年違失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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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探討 

監督檢查項目 

爆炸物檢查專業知識 

指派專責單位 基礎：每月1次 

地方主管機關加入 
新制檢查表 
(106年實施) 

樣態分類 

法源依據明確化 

風險值評估 

爆炸物監督檢
查之訓練課程  

垂直與橫向聯繫 

單一窗口 

監督檢查頻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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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與建議（1） 
修正爆炸物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

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

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 
 法律位階，修法不易 

 抽象、概括性規定 

 法規命令 

 細節性、專業性及技術性事項 

實務 

彈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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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 

地方 

結論與建議（2） 
地方主管機關指派專責單位 

中央 

經濟部 
礦務局 

地方 

地方 

專責人員 

專責人員 專責人員 

專責人員 

垂直聯繫 

橫向聯繫 

橫向聯繫 橫向聯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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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
感謝聆聽 


